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适用于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申报）

所得年份:         年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列至角分）

	纳税人姓名
	
	国籍(地区)
	
	身份证照类型
	
	身份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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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职、受雇单位
	
	任职受雇单位税务代码
	
	任职受雇单位

所属行业
	
	职务
	
	职业
	

	在华天数
	
	境内有效

联系地址
	
	境内有效联系地址邮编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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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财产转让所得
	
	
	
	
	
	
	
	
	
	
	

	     其中：股票转让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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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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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房屋转让所得
	
	
	
	
	
	
	
	
	
	
	

	10、偶然所得
	
	
	
	
	
	
	
	
	
	
	

	11、其他所得
	
	
	
	
	
	
	
	
	
	
	

	合     计    
	
	
	
	
	
	
	
	
	
	
	

	我声明，此纳税申报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填报的，我保证它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

纳税人(签字)

	代理人（签章）：                                                                                     联系电话：


税务机关受理人（签字）：                       税务机关受理时间：        年    月    日            受理申报税务机关名称（盖章）：
填表须知
一、本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制定，适用于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的年度自行申报。

二、负有纳税义务的个人，可以由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于纳税年度终了后3个月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本表。不能按照规定期限报送本表时，应当在规定的报送期限内提出申请，经当地税务机关批准，可以适当延期。

三、填写本表应当使用中文，也可以同时用中、外两种文字填写。

四、本表各栏的填写说明如下：

1、所得年份和填表日期：申报所得年份，填写纳税人实际取得所得的年度；填表日期，填写纳税人办理纳税申报的实际日期。

2、身份证照类型：填写纳税人的有效身份证照（居民身份证、军人身份证件、护照、回乡证等）名称。

3、身份证照号码：填写中国居民纳税人的有效身份证照上的号码。

4、任职、受雇单位：填写纳税人的任职、受雇单位名称。纳税人有多个任职、受雇单位时，填写受理申报的税务机关主管的任职、受雇单位。

5、任职、受雇单位税务代码：填写受理申报的任职、受雇单位在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或者扣缴登记的编码。

6、任职、受雇单位所属行业：填写受理申报的任职、受雇单位所属的行业。其中，行业应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填写，一般填至大类。

7、职务：填写纳税人在受理申报的任职、受雇单位所担任的职务。

8、职业：填写纳税人的主要职业。

9、在华天数：由中国境内无住所的纳税人填写在税款所属期内在华实际停留的总天数。

10、中国境内有效联系地址：

填写纳税人的住址或者有效联系地址。其中，中国有住所的纳税人应填写其经常居住地址。中国境内无住所居民住在公寓、宾馆、饭店的，应当填写公寓、宾馆、饭店名称和房间号码。

经常居住地，是指纳税人离开户籍所在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

11、经营单位纳税人识别码、纳税人名称：纳税人取得的年所得中含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时填写本栏。

纳税人识别码：填写税务登记证号码。

纳税人名称：填写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名称，或者承包承租经营的企事业单位名称。

12、年所得额：

填写在纳税年度内取得相应所得项目的收入总额。年所得额按《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的规定计算。

各项所得的计算，以人民币为单位。所得以非人民币计算的，按照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折合成人民币。

13、应纳税所得额：填写按照个人所得税有关规定计算的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所得额。

14、已缴（扣）税额：填写取得该项目所得在中国境内已经缴纳或者扣缴义务人已经扣缴的税款。

15、抵扣税额：填写个人所得税法允许抵扣的在中国境外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

16、减免税额：填写个人所得税法允许减征或免征的个人所得税税额。

17、本表为A4横式，一式两联，第一联报税务机关，第二联纳税人留存。 
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填表说明

一、纳税人姓名：填写纳税人真实姓名。

二、国籍（地区）：填写纳税人当前身份所属国籍（地区）。

三、身份证照类型：填写纳税人当前使用有效身份证照（居民身份证、军人身份证件、护照、回乡证等）名称。

四、身份证照号码：填写中国居民纳税人有效身份证照号码或军人身份证号码；外籍及相关人员填写护照、回乡证号码；
五、任职、受雇单位：填写纳税人的任职、受雇单位名称。纳税人在多处任职、受雇时，填写受理申报的税务机关主管的任职、受雇单位。

六、任职、受雇单位税务代码：填写受理申报的任职、受雇单位在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或者扣缴登记的编码（即税务管理码）。

七、任职、受雇单位所属行业：填写受理申报的任职、受雇单位所属的行业。在以下国标行业中选择：

1、农、林、牧、渔业
2、采矿业
3、制造业
4、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建筑业
6、交通运输
7、仓储和邮政业
8、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9、批发和零售业
10、住宿和餐饮业
11、金融业
12、房地产业
1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4、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15、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6、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7、教育
18、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9、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0、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
21、国际组织。
八、职务：填写纳税人在受理申报的任职、受雇单位所担任的职务。在以下职务类别中选择：

1、单位主要负责人

2、单位高层管理人员（经营集团成员或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董事会成员）

3、单位中层管理人员

4、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工程师、会计师、律师等）

5、单位购销人员

6、一般员工。
九、职业：填写纳税人的主要职业。
在以下职业类别含明细分类中选择：

1、金融保险：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保险营销员、其它金融业。

2、邮政电信：邮政、电信、移动通信。

3、烟草
4、电力供水供气：供电、供水、供气。

5、房地产建筑安装：房地产开发、建筑安装、装饰装潢。

6、中介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评估师事务所、拍卖行、房产代理。

7、计算机：网络经营、软件设计、计算机服务。

8、传媒机构：广播电视、报社杂志、广告制作发布。

9、文艺体育：文化艺术、体育业。

10、教育科研：高等院校、中等学校、小学及幼教、省级以上科研机构、其它科研机构。

11、交通运输：民航、铁路、公路、市内公交、出租车。

12、医疗保健：市级医疗机构、乡镇医疗机构、制药行业、医疗设备、药品销售。

13、国家机关：公务员、非公务员。

14、事业单位
15、政协民主宗教社团：政协、民主党派、宗教、社团。

16、军队武警：军人、武警。

17、住宿餐饮：宾馆饭店业或其中厨师、餐馆酒楼业或其中厨师。

18、旅游娱乐：旅游服务业或导游、娱乐业。

19、业主或投资者：私营企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合伙企业投资者、个体工商户。

20、承包承租人：企业承包、工程承包。

21、区、乡、村领导：区（县）政府、乡镇（街道）政府、村（居）委会。

22、专职人员：美容美发、家教。

23、其他：上述列举职业以外的人员。
十、在华天数：由中国境内无住所的纳税人填写在税款所属期内在华实际停留的总天数。

十一、中国境内有效联系地址：填写纳税人的住址或者有效联系地址。其中，中国有住所的纳税人应填写其经常居住地址。中国境内无住所居民住在公寓、宾馆、饭店的，应当填写公寓、宾馆、饭店名称和房间号码。

十二、经营单位纳税人识别码、纳税人名称：纳税人取得的年所得中含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时填写本栏。

纳税人识别码：填写税务登记证号码。

纳税人名称：填写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名称，或者承包承租经营的企事业单位名称。

十三、年所得额：填写在纳税年度内取得相应所得项目的收入总额。年所得额按《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的规定计算。各项所得的计算，以人民币为单位。所得以非人民币计算的，按照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折合成人民币。
1、股票转让所得：填写境内证券交易所发生的股票转让所得。

2、个人房屋转让所得：以转让房屋产权证登记人数按比例分配填写房屋转让所得额。

3、其它所得：不得填写非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它所得。

十四、应纳税所得额：填写按照个人所得税有关规定计算的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所得额。
十五、应纳税额：填写按照个人所得税有关规定计算应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额。

股票转让所得以外的所得均应有相应得应纳税额。
十六、已缴（扣）税额：填写取得该项目所得在中国境内已经缴纳或者扣缴义务人已经扣缴的税款。

十七、减免税额：填写个人所得税法允许减征或免征的个人所得税税额。

